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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说明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杭州众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64.69%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

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保障

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摊薄

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制定了相关填补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交易摊薄即期每股收益的影响

根据普华永道出具的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以及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本

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

交易前 备考数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40 3.15

本次交易存在导致上市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摊薄即期每股收益的填补措施

为了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公众股东的利益，上市公司制定了防止本次交易摊薄

即期回报的相关填补措施，具体如下：

（一）有效整合标的公司，全面释放协同效应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高端化学机械抛光（CMP）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并为客户提供CMP设备的整体解决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加快对

标的公司的整合，全方面赋能帮助标的公司尽快实现预期效益；通过“平台化”

运作，提升公司在先进制程中为客户提供系统级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为客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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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高度协同的成套设备解决方案，大幅缩短工艺调试和验证周期，从而增强客户

黏性，加速上市公司在主流产线的规模化渗透，从而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

综合竞争优势，推动上市公司业绩的稳步增长。

（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控制公司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

法律法规，建立了较为完善、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管理体系，

形成了设置合理、运行有效、权责分明、运作良好的公司治理与经营框架，保证

了上市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持续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增强价值创造、风险管控能

力，健全和完善稳健经营、稳步发展的企业运行体系，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

和管控风险，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和持续经营能力。

（三）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继续遵循《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政

策的基础上，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与发展规划，持

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优化投资回报机制，在保证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给予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更好地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及投资者利益。

（四）严格执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为充分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中的

杭州众芯硅、宁容海川、临安众芯硅、临安众硅、杭州芯匠、杭州众诚芯、朱琳

约定了业绩承诺及对应的补偿安排。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及对应的补偿安排，有

助于降低对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摊薄影响，公司将严格执行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排。

（五）相关方已出具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为保障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上市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创投”）和全体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已出具《关于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函》，承诺内

容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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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创投承诺：

“1.本公司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本公司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承诺，若违反本

承诺或拒不履行本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同意根据法律、

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自本承诺出具日至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

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

足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证

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本公司在承诺函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上市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全力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

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上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本人承诺全力促使拟公布的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上市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机构作出关于填补即期回报

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相关内容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

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适用于本人的证券监管机构

的最新规定出具相应补充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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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

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特此说明。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30日


